
附件
北京市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
重点保障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盖章）
许可证号                  
填表日期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市       区                     门牌号

	实际经营场所
	市        区                    门牌号

	印刷经营许可证
编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手 机
	

	联系人
	
	手 机
	

	是否在区级以上    开发区（园区）
	□是 □否     开发区（园区）名称：

	是否通过环境标志   （平版印刷）认证
	□是 □否     证书有效期：

	是否通过清洁      生产审核
	□是 通过时间：       □否
	2024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减排绩效分级
	□A级 □B级 □C级

	是否为国家印刷     示范企业
	□是 □否
	是否为上市企业
	□是上市时间：
□否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澳台资)
□港澳台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书刊印刷       □其他印刷品印刷    

	厂房面积
	        平方米
	注册资本
	           万元

	资产总额
	         万元
	负债总额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销售收入
	           万元

	工业总产值
	      万元，其中：数字印刷总产值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额
	      万元，其中：数字印刷销售额    万元

	工业增加值
	         万元
	工业总产出
	         万元

	职工人数
	总人数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技术工人      人              （以下同时填写附表2，并与附表2合计数一致）

	其中：人员技术
职称情况
	高级技术职称人数：
	中级技术职称人数：
	中级以下职称人数：

	其中：人员学历
情况
	本科以上学历人数：
	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大专以下学历人数：

	其中：人员职业
资格情况
	高级职业资格人数：
	中级职业资格人数：
	中级以下职业资格人数：


二、出版物印刷装订汇总情况（2024年10月-2025年11月）
1.全部出版产品印制情况
	项   目
	用纸量
	装订数量（万册）

	单色印刷
	                  令
	

	其中：数字印刷
	                 令
	

	彩色印刷（含双色）
	            对开色令
	

	其中：数字印刷
	            对开色令
	


2.重点出版物（产品）印刷汇总情况（2024年10月-2025年11月，同时填写附表1，并与附表1合计数一致）
	重点出版物
（产品）类型
	种 类
（种）
	印刷数量
（万册、万份）
	用纸量（令）

	
	
	
	单 色
（令）
	双 色
（对开色令）
	四 色
(对开色令）
	合 计
（令）

	重点保障产品（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保障产品）
	
	
	
	
	
	

	北京出版的重大选题类图书
	
	
	
	
	
	

	北京市中小学教科书
	
	
	
	
	
	

	刊期在一个月（含）以内的期刊
	
	
	
	
	
	

	合  计
	
	
	
	
	
	


三、管理体系认证情况ISO9000、ISO14000及其他认证情况
	获认证时间
	认 证 种 类

	
	

	
	

	
	


四、质量管理情况
1.质量管理体系或质量管理制度建立情况（文字说明并提交相关印证文件）
2.产品质量情况。包括日常送检、抽检情况（企业无需提供，以质检部门提供数据为准）

五、出版物印刷生产设备
印刷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商
	生产年份
	购置年份
	规格
	色数
	面数
（单面、双面）
	单价
（万元）
	台数

	
	
	
	
	
	
	
	
	
	

	……
	
	
	
	
	
	
	
	
	


注：不同生产年代应分别填写
生产型数字印刷机
	设备制造商
	型号
	生产
年份
	购置
年份
	  进纸
（单张纸、连续纸）
	色数 （黑白、彩色）
	成像方式
（静电、喷墨、磁成像）
	印刷速度
(单张纸：页/分钟 A4、连续纸：米/分钟)
	最大
月承载量(万A4页/月)
	物理分辨率（dpi×dpi）
	单价
（万元）
	台数

	
	
	
	
	
	
	
	
	
	
	
	

	……
	
	
	
	
	
	
	
	
	
	
	


注：不同生产年代应分别填写
其他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单位
	生产年份
	购置年份
	单价
（万元）
	台数

	
	
	
	
	
	
	

	……
	
	 
	
	
	
	


注：不同生产年代应分别填写
六、违规记录
	违规时间
	违规事实
	处罚机关
	处  理  结  果

	
	
	
	

	
	
	
	

	
	
	
	


七、智能化建设有关情况
1.智能化建设（改造）投入    万元，其中：软件投入    万元，硬件投入    万元，人才培养投入    万元。

2.智能化建设应用成果（文字说明并附图片）
八、单位或个人获得省级以上印刷奖项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颁发单位

	
	
	

	
	
	

	
	
	


九、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谨此确认，本表所填内容全部属实。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名）：
印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1
北京地区重点出版物印刷明细表（2024年10月-2025年11月）
印刷企业名称：（公章）
	序号
	出版单位       （限北京地区）
	书（刊） 名
	书（刊）号
	印刷数量   （万册）
	色 数         （单色/双色/四色及以上）
	总印张      （印张）
	用纸量            （令）
	印刷时间

	
	
	
	
	
	
	
	
	

	
	
	
	
	
	
	
	
	

	
	
	
	
	
	
	
	
	

	
	
	
	
	
	
	
	
	

	
	
	
	
	
	
	
	
	

	
	
	
	
	
	
	
	
	

	
	
	
	
	
	
	
	
	

	
	
	
	
	
	
	
	
	

	
	合计
	
	
	
	
	
	
	


附表2
印刷企业人员基本情况表
印刷企业名称：（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岗位
	职务
	学  历
	职  称
	职业资格证书
	个人获奖情况

	
	
	
	
	
	
	研究生以上
	本科
	学历证书号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职称证书号
	高级
	中级
	资格证书号
	

	
	
	
	
	
	
	
	
	
	
	
	
	
	
	
	

	
	
	
	
	
	
	
	
	
	
	
	
	
	
	
	

	
	
	
	
	
	
	
	
	
	
	
	
	
	
	
	

	
	
	
	
	
	
	
	
	
	
	
	
	
	
	
	

	
	
	
	
	
	
	
	
	
	
	
	
	
	
	
	

	
	
	
	
	
	
	
	
	
	
	
	
	
	
	
	

	
	
	
	
	
	
	
	
	
	
	
	
	
	
	
	

	
	
	
	
	
	
	
	
	
	
	
	
	
	
	
	

	
	合计
	
	
	
	
	
	
	
	
	
	
	
	
	
	


说明：1.应与申请表“基本情况”中相关内容对应。
      2.学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下所列选项划“√”。
      3.个人获奖情况是指在印刷行业取得的省级以上奖项情况。
附表3    
原重点保障企业自评打分表

（此表仅供2023年认定的重点保障企业填写）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自评分

	1
	重点任务生产进度情况10分
	全部按照委托进度生产并按时交付产品，得10分
	

	
	
	经核实，未按约定时间交付产品的，每一次扣5分、最多扣10分
	

	2
	重点出版物（产品）质量检测情况10分    
	按照规定对重点出版物送检，且产品质量全部合格，得10分
	

	
	
	按照规定对重点出版物送检，在各次抽检、送检中出现单册质量不合格，每一种扣2分、最多扣10分
	

	
	
	按照规定对重点出版物送检，在各次抽检、送检中出现批质量不合格，得0分
	

	
	
	未按规定对重点出版物进行送检，得0分
	

	3
	出版物印刷

绩效分级情况10分

	2024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绩效分级评定A级，得10分
	

	
	
	2024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绩效分级评定B级，得5分
	

	
	
	2024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绩效分级评定C级，得2分。未定等级的，得0分
	

	4
	环保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10分
	遵守环保法规和要求，未受到各级环保部门行政处罚，得10分
	

	
	
	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每一次扣5分、最多扣10分
	

	5
	印刷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10分
	严格遵守印刷品承印各项制度，未受到各级文化执法部门行政处罚，得10分
	

	
	
	受到文化执法部门行政处罚，每一次扣5分、最多扣10分
	

	
	
	被列入信用中国（北京）黑名单，得0分
	

	6
	“停限产”
执行情况10分
	符合停限产期间对保障任务的印制规定，得10分
	

	
	
	在停限产期间违规印制非保障类产品，被相关部门查处或通报的，每一次扣5分、最多扣10分
	

	7
	保密制度

执行情况10分
	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得10分
	

	
	
	出现泄密事故，被相关单位和部门通报或查处，得0分
	

	8
	重点保障任务

印刷数量情况10分
	按印制重点出版物（产品）数量从高到低排序，1-5名得10分、6-10名得7分、11-15名得5分、16-20名得3分、20-22名得1分，未印制重点出版物（产品）的得0分。
	管理

部门

确定

	9
	内部管理制度

建设情况10分
	针对“重点任务”，建立专项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内容全面、科学、详细，得5-10分
	

	
	
	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内容不够全面、科学、详细，得1-4分
	

	
	
	未针对“重点任务”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得0分
	

	10
	服务满意度

情况10分
	服务单位满意度≥95%，得10分；服务单位满意度≥85%，得7分；服务单位满意度≥70%，得3分；服务单位满意度＜70%，得0分
	管理

部门

确定

	自评分合计（注意：自评总分值为80分）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填 表 说 明
一、基本事项
（一）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复印件应当使用A4纸，装订成册并盖章确认。
（二）表中的所有项目由企业如实填写，没有的项目填写“无”。
（三）请提交打印件，不得涂改。
（四）本表内容填写不下时，可另附纸填写。
（五）表中有“□”部分应用“√”标识，每栏只允许选择一项。
（六）日期、时间按年月填写，一律使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七）除特殊标注，所有指标的统计区间为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25日。
（八）填写报表时请严格按照表内所规定的单位填写，有小数位的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
二、填报项目
（一）企业名称。
按照工商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上的登记事项之一“名称”填写，不得填写简称。
（二）注册地址。
按照工商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上的登记事项之一“住所”填写。
（三）实际经营场所。
指印刷设备所在场所。
（四）主营业务。
指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所产生总价值最高或业务量最大的生产经营业务项目。
（五）财务指标。
根据报告期财务审计报表和统计报表对应项目填报。
1.工业总产值：指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按不含增值税的现行价格计算。
2.工业增加值：指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
3.工业总产出：指工业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是以货币表现在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按工业总产值加上应交增值税计算。
4.研发投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5.数字印刷销售额：指采用生产型数字印刷机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销售收入。
6.数字印刷总产值：指采用生产型数字印刷机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工业总产值。
（六）职工人数。
指在企业工作并由企业支付工资（薪金）的各类人员（不包括临时聘用人员）。
（八）产量。
指报告期内印刷生产的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实物数量。
（九）用纸量。
指报告期内印刷用纸数量。包含平板纸和卷筒纸。
（十）重点出版物。
“重点出版物”是指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重大主题出版物、重要报纸期刊、北京市中小学教科书等，具体指在京出版印刷的重大选题类图书、北京市中小学教科书和刊期在一个月（含）以内的期刊；“其他重要印刷品”是指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保障产品。
（十一）生产设备。
1.印刷设备指：单张纸胶印机、卷筒纸胶印机。
规格填写：四开、对开、全张及以上
面数填写：单面、双面。
色数填写：单色、双色、四色及以上。
2.生产型数字印刷机的名称请从《生产型数字印刷机参考目录（2018年）》中选择填写。
3.其他设备的名称请从以下项目中选择填写：
直接制版系统、折页机、锁线机、胶订生产线、骑马订生产线、精装生产线（含单机、联动线）
（十二）质量管理。
1.填报范围为报告期内印刷企业送检产品和质检部门抽检产品。
2.优质、合格、不合格以质检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
3.质检合格率=（优质品+合格品）/抽检（送检）总数×100%。


